
民事起诉状
原告：重庆川海晓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白杨东   身份证号510228198306098615  职务：总经理

住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天马路183号

联系电话：18323180765

被告：岳江勇   男   汉族   1983年10月9日

身份证号142725198310090414

住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小龙坎新街43号

联系电话：13913732021

请求事项：

1、判令被告立即支付中介服务费13400元中未支付的6700元及滞纳金（每天按6700元的1%计算，从2018年5月10日计算至中介服务费付清为止）

2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

事实及理由：
2018年5月10日经原告居间服务被告岳江勇与买方邹松签订房屋买卖（转让）合同《存量房交易文件》，被告出售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西科大道666号4幢16-2房屋一套，该合同第8页“居间服务合同”中第一条第（四）项约定被告应当于签订合同的当日支付中介服务费13400元，未支付部分如逾期支付应当承担滞纳金，现被告与买方已经完成房屋交易，根据协商被告应于2018年9月30日前支付给原告未支付中介服务费部分6700元，但至今仍未支付。原告多次催促均无任何回应，且被告在收到原告催促微信信息后将原告直接删除，其行为实属故意拖欠，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及损失，故原告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！
此致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

具壮人：重庆川海晓涵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

2018年11月22日


